第五届宿迁学院

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

目 标 责 任 书

培养对象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 在 院  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培 养 期 限： 2018年12月—2021年12月  

填  表 日 期：      2019年1月           

宿 迁 学 院 人 事 处 制

填  写  说  明 与 要 求

    1.各院（部）根据《宿迁学院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与培养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宿院〔2016〕29号）规定的目标任务，组织培养对象研究制订3年培养计划。
《目标责任书》中培养期内教学、科研、指导学生等目标任务表述要明确、规范，要有可量化考核的具体目标任务。具体可参照《宿迁学院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与培养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宿院〔2016〕29号）中“管理考核”的相关规定。

    3.各院（部）要重点抓好培养、管理和考核等工作，同时要采取有效的培养措施，切实做好培养工作，争取早出人才，快出人才。

4．《目标责任书》有关栏目如不够填写，可自行加页，加页需紧附该栏目之后。

5．《目标责任书》一式三份，培养对象本人、所在二级学院（部）、校人事部门各存一份。

6.请于2019年1月18日前将《目标责任书》交人事处。
一、培养对象简况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

年月
	

	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任职时间
	
	政治
面貌
	
	党政

职务
	

	最高学位、取得时间及毕业学校和专业
	

	从事专业及研究方向
	

	所在学院（部）
	
	联系电话
	

	通信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电子信箱
	

	所在专业
	
	是否校级重点专业
	

	本人高中以上学习工作经历
	起止年月
	学习、工作单位
	任何职务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二、培养对象个人工作计划及目标任务
1．培养期内教学工作计划

	拟讲授课程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	计划授课时间
	授课对象
	学时数
	备 注

	
	
	
	
	
	
	

	教学类目标任务
	第一年：



	
	第二年：



	
	第三年：



	
	培养期内教学类目标总任务：




2.培养期内科研工作计划

	科研类目标任务
	第一年：



	
	第二年：



	
	第三年：

	
	培养期内科研类目标总任务：



3.培养期内指导学生工作计划

	指导学生类目标任务
	第一年：



	
	第二年：



	
	第三年：

	
	培养期内指导学生类目标总任务：



4.培养期内其他工作计划

	其他类目标任务
	第一年：



	
	第二年：



	
	第三年：

	
	培养期内其他类目标总任务：



5．培养对象在专业建设、梯队建设方面的作用
	


三、培养对象对学校资助科研经费的使用计划

	使 用 资 助 经 费 项 目
	金 额
	依 据 及 理 由

	
	
	

	合    计
	
	


四、培养期内二级学院（部）对培养对象的要求和培养措施
	二级学院（部）对培养对象的要求（包括目标要求、管理要求、考核要求等）


	二级学院（部）对培养对象的培养措施


五、培养对象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六、所在二级学院（部）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（部）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七、审核意见

	人

事

处

意

见

	             部门公章

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

校 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学校公章

校长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1

